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2022 年松山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

为进一步落实好2022 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根据自治区农牧厅、财政厅印发《关于做好2022 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落实有关工作的通知》和赤峰市农牧局、财政局印发《关于做好2022 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落实有关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在继续执行《赤峰市松山区2021-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专项实施方案的通知》相关要求下，现将2022 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执行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优先补贴机型
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所需机具和保护性耕作机具作为优先补贴类型，在资金分配时优先确定为受益对象。其它机械以购机人线上和窗口报名先后顺序依次获得补贴。农机销售企业有义务帮助购机人熟悉网络报名，提高数据报送质量，加快政策落实进度。
二、科学预留设施农业钢结构骨架补贴资金
2022 年，上级下达松山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2170 万元，其中500万元用于设施农业钢结构骨架补贴。具体要求继续按《赤峰市松山区2021-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专项实施方案的通知》（赤松政办发﹝2021﹞55 号）执行。各乡镇从事农机工作人员应系统掌握温室大棚建设与生产相关知识，做好相关培训工作，深入研究政策内容，把握好政策落实进度。待自治区农牧厅组织有关生产企业完成自主投档，确定供货企业与相关产品后，立即开展设施农业钢结构骨架购置补贴工作。若自治区农牧厅相关基础性工作未能在10月1日前完成，为避免影响整体政策执行进度，预留资金将继续用于农机具购置补贴。
三、持续推进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实施
在《赤峰市松山区2021-2023 年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赤松政办发﹝2021﹞43号)的基础上，2022年持续推
进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实施，与农机具购置补贴并行使用资金。因农机具补贴申请人报名持续时间短，过快挤占资金份额，需专门为报废更新业务预留资金50 万元。
四、合理限制单户多台购机
自2019年起，自治区农牧厅已放开个人购机台数限制，不再执行“一户农牧民一年内只允许购买一台套”的规定，符合优化资源配置和农机化长远发展的需求。但松山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严重短缺，从公平公正的角度看，一人多机挤占了更多补贴资源。2022 年在不影响做大做强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规模，兼顾其他农户的购机需求，特调整单户多台购机政策：一个补贴年度内，个人享受中央财政资金补贴不超10 万元，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享受中央财政资金补贴不超30 万元，参与“三位一体”运营的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享受中央财政资金补贴不超50万元。
五、严格补贴政策抽查核查工作
为加强风险防控，及时掌握异常情形，将核查环节设置在为购机者办理农机购置补贴手续环节之前，对于部分恶意对抗监察管理的购机人和供货企业及时排除在补贴政策之外，对核查中发现的异常情形主动向上级报告，加大重点机具核查力度，发现虚开发票、虚购套补等严重违规行为，及时约谈涉事企业和购机者，并按规定进行处理；对涉嫌较重或严重的违规行为，及时报请上级主管部门给予依法处理，有效维护政策实施良好秩序。
六、引导做好农机购置补贴“三合一”工作
“三合一”是指手机APP 申办、机具二维码识别、作业物联网监管“三合一”办理，即农机购置补贴通过手机APP 办理、机具加施唯一身份识别二维码、加装具有定位功能的北斗终端并将作业轨迹等数据直传到物联网辅助管理系统。待自治区农牧厅完成农机购置补贴“三合一”工作具体实施方案，按要求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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